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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推进国家“双碳”重大战略部

署，加快推进嘉兴市减污降碳国家试点城市建设，贯彻落实《2024—

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方案》

等政策要求，面向船舶靠港期间使用岸电设施行为，通过碳普惠机制

有效引导港口停靠船舶使用岸电替代传统燃油发电机，减少船舶靠港

停靠期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噪声污染，改善港口及其

周围地区生态环境，全面提升港口绿色低碳优质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竞

争力，进一步拓展嘉兴市和苏州工业园区碳普惠体系场景，扩大体系

覆盖面和参与对象范围，编制《嘉兴市碳普惠减排项目方法学 船舶岸

电碳减排》。本方法学由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

公司嘉兴供电公司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供电公司联合编制，

旨在融合长三角核心区域的岸电技术实践与管理经验，通过跨区域协

作，共同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可互认的船舶岸电碳普惠减排量核算

标准，推动长三角区域碳普惠方法学互认、数据核查协同与减排市场

联动，是区域协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目录

一、范围 ..............................................................................1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三、术语和定义 ..................................................................2

四、适用条件 ......................................................................3

五、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的措施 ..................................... 5

六、项目边界及排放源 ..................................................... 5

七、额外性论述 ..................................................................6

八、普惠性论述 ..................................................................8

九、基准线排放 ..................................................................9

十、碳普惠行为排放 ....................................................... 10

十一、泄露排放量 ............................................................11

十二、碳普惠行为减排量核算 ....................................... 11

十三、数据来源及监测 ................................................... 12

十四、项目审核与核查要点 ........................................... 17



1

嘉兴市碳普惠减排项目方法学
船舶岸电碳减排

（JXPHCER-06-004-V01）

一、范围

本方法学规定了在嘉兴碳普惠机制下，船舶靠港期间停

止使用船舶辅机，改用陆地电源供电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的核算流程和方法。与嘉兴碳普惠体系建立机制互认等合作

机制的区域可应用本方法学。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

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本方法学参考下列材料的

最新版本：

 ISO 14064-1-2018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

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 ISO 14064-2：2019 温室气体 第二部分 项目层次上

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清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

范及指南；

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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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

南；

 GB/T 8984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

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 GB/T 6994-2025 船舶电气设备定义和一般规定；

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通则；

 GB/T 36028.1-2018 靠港船舶岸电系统技术条件第 1

部分：高压供电；

 GB/T 36028.2-2018 靠港船舶岸电系统技术条件第 2

部分：低压供电；

 GB/T 41999-2022 港口岸电设施术语。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方法学所使用的有关术语的定义如下：

岸电：在港口或码头，由陆地电网向靠泊的船舶提供的

电力能源，以替代船舶自身燃油发电。

船舶岸电系统：能够将岸上电力供应连接到船舶，并满

足船舶电力需求的整体设备和技术系统。它包括岸上的供电

设施、连接设备以及船上的受电装置等。

岸电电源：是专门为船舶提供岸电的供电设备，通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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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稳定的输出电压和频率，以满足船舶的用电要求。

船舶辅机：是指船舶上除主机（船舶的主推进动力装置）

以外的所有机械设备，本方法学中，船舶辅机主要指发电设

备（如柴油发电机组）。

碳普惠行为：指相关个人、机构团体和企业自愿参加与

实施的降碳增汇的低碳行为。本方法学的碳普惠行为指船舶

靠港期间停止使用船舶辅机，改用陆地电源供电的行为。

基准线情景：指在船舶靠港停靠期间未使用岸电设施，

而使用化石燃料所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

基准线排放：指在基准线情景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碳普惠行为排放：指碳普惠行为情景下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

温室气体: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

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

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四、适用条件

船舶岸基供电简称“岸电”，是指船舶靠港期间停止使用

船舶辅机，改用陆地电源供电。本方法学适用于各类船舶靠

港期间使用岸基供电方式替代船舶燃油发动机供电所带来的

减排量计算。各类参数的选取原则是优先选择实测数据。

申报主体：申报主体应为碳普惠减排场景开发主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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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开发主体”），开发主体对岸电设施具备运营管理权，

通常可以是港口运营方、航运企业或者专门成立的岸电项目

运营公司，应当具有法人资格、财务独立核算、信用良好、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开发主体在获使用岸电船舶法人授权的前提下，依据方

法学规定，代表使用岸电船舶参与减排场景并申请减排量。

减排场景下产生的减排量及相关收益由岸电服务运营商和参

与船舶法人共同所有，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发放至开发主体注

册账户，开发主体依据双方签署的协议或其他可行的商业模

式向参与减排场景的用户分配碳减排量收益，或者开发主体

通过适当的市场化补偿或激励措施将减排量收益反馈给岸电

使用方。

计入期：计入期从开发主体申请登记的项目减排量产生

时间开始，至开发主体在碳普惠平台解除岸电设施运行监测

或岸电设施退役的上个自然日结束，最早可追溯至 2020年 9

月 20日，最长不超过 10年，项目计入期须在项目寿命限期

范围内。核算期为开发主体所管理岸电设施使用的开始和结

束时间。依据相关数据统计和报送频次，核算期按照以自然

年为颗粒度统计数据、核算减排量。

申报要求：项目申报方可自行申请项目减排量，也可委

托个人或者单位作为项目组织实施人（或单位）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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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方与项目组织实施人（或单位）应签订委托协议，

明确减排量权属、权利及义务关系，由项目组织实施人（或

单位）汇总申报项目减排量。

五、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的措施

为避免减排量人为重复申报，在申报减排量时需同时提

供以下信息，并保留相关证明材料以供核查：

 项目申请方信息；

 明确规定申报减排量所需的材料清单，包括岸电供电

系统的详细监测记录、相关设备的运行数据等。要求

企业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材料，以便对减排量进

行准确核算；

 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经过审核并加盖公章的《嘉兴市

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备案申请表》。

项目申请方应提供承诺书，声明所申请项目在申请时段

内所产生的减排量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已获

签发减排量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碳普惠核证减排量（PHCER）

及其他减排机制下的减排量。申报项目时不得以拆分形式进

行分别申报。

六、项目边界及排放源

1.项目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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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边界发生在嘉兴市行政区域及相关合作区域内：（1）

靠港期间使用岸基供电的船舶；（2）船舶所停靠的港口的地

理边界；（3）岸基供电设备、电力来源（如电网）等附属设

施。

2.排放源

靠岸船舶使用岸电技术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温

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如表 1所示。

表 1 项目边界内的排放源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

种类

是否

选择
理由

基
准
线
情
景

船舶靠港期间

使用船舶燃油

发动机供电过

程中，产生的

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依保守性原

则不计入

N2O 否
次要排放源，依保守性原

则不计入

项
目
情
景

船舶靠港期间

使用岸电技术

供电过程中，

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依保守性原

则不计入

N2O 否
次要排放源，依保守性原

则不计入

七、额外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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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论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视为具备额外性：

依靠财政补贴或政策优惠的行为或活动；

行为/活动涉及的产品或技术具有行业先进性；

以发挥生态、社会效益为主导功能的行为或活动。

船舶排放是防治大气污染的领域之一，船舶靠港期间使

用岸电，可有效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

染物，减少噪音污染，是最有效的减排方式。近年来，交通

运输部等多部委相继发布《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的

通知》（交水发〔2021〕63号）、《长江经济带港口和船舶岸

电监管与服务信息系统推广应用方案》（长航函道〔2024〕

280号）等政策，大力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促进内河航

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长三角地区港口安装岸电设施安装率

较高，在岸电使用过程取得了积极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但

仍然存在使用率偏低的现象，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约：

技术障碍：建设岸基供电设备工程面临技术难题，如岸

电设施与船舶受电设施的兼容性问题，不同船型的电力需求

和接口标准差异较大，使得岸电设施的建设和改造难度增加，

成本提高。

政策法规障碍：供电价格不明确，导致船方和港口在岸

电使用费用上难以达成一致；运营机构利益得不到保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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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建设和维护岸电设施的积极性；存在政策性市场壁垒，

部分地区对船舶受电设施改造的补贴政策不完善，使得船企

改造意愿低。

经济障碍：船舶加装受电设施的费用高昂，《绿色交通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对岸电设施按建设成本给予财政

补贴，但主要针对的是岸电设施建设，而非船舶受电设施改

造或岸电使用，在没有额外激励措施的情况下，船舶使用岸

电的意愿很低。

岸电系统的实施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停泊船舶的碳排放，

而且对于减少船舶在港口停靠期间产生的有害气体和可吸

入颗粒物的排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方法学所发挥的社会效

益与生态效益，因此，适用本方法学的岸电技术碳普惠行为

具备额外性。

八、普惠性论述

船舶停靠码头期间通过推广岸电技术，能够显著减少船

舶排放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

气体，以及颗粒悬浮物的排放，实现与传统燃油发电模式相

比更高的环保效益。岸电技术作为码头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

可以有效替代船舶自备柴油发电机，消除噪音污染，同时显

著降低船舶发电成本和维护费用，提升港口的能源利用效率。

此外，通过在长三角地区码头推广岸电技术，不仅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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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还能显著改善港区环境质量，为

构建绿色港口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奠定基础。因此，该方法学

在长三角地区的推广和应用，所产生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将惠

及广泛。

九、基准线排放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为靠岸船舶使用燃油发动机供

电的情景。

基准线排放计算如下：

, , , , , 2, ,
t

y i y PJ i y fuel i y CO i yBE f EC NCV EF IR     （1）

式中：

yBE —
第 y年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i yf —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基准线船

舶和项目船舶单位停靠时间能源消耗比，

单位为吨每兆瓦时（t/MWh）；

, ,PJ i yEC —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岸基供电系统为船型

为 i 的船舶的供电量，单位为兆瓦时

（MWh）；

, ,fuel i yNCV —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基准线船

舶消耗化石燃料的净热值，单位为吉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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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GJ/t）；

2, ,CO i yEF —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基准线船

舶消耗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tIR —
基准线情景下 t 年基准线船舶的技术改进

因子；

t — 项目活动开始后的第 t年；

i — 船舶类型，如大型船舶和中小型船舶等。

其中，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基准线船舶和项

目船舶单位停靠时间能源消耗比 ,i yf 按照公式（2）计算：

, ,
,

, ,

fuel i y
i y

elec i y

SFC
f

SFC
 （2）

式中：

, ,fuel i ySFC —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基准线船

舶单位停靠时间油耗值，单位为吨每小时

（t/h）；

, ,elec i ySFC —

第 y年船型为 i的项目船舶的单位停靠时

间 电 耗 值 ， 单 位 为 兆 瓦 时 每 小 时

（MWh/h）。

十、碳普惠行为排放

碳普惠行为排放量按照公式 3计算：

 , , , , ,1y elec i y PJ i y i y
i

PE EF EC TDL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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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PE —
第 y 年项目的碳普惠行为排放量，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tCO2）；

, ,elec i yEF —

第 y年碳普惠行为下船型为 i的项目船舶所消耗

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

时（tCO2/MWh）；

, ,PJ i yEC
第 y年碳普惠行为下岸基供电设备为船型 i的项

目船舶的供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i yTDL
第 y 年碳普惠行为下为船舶供电的电力技术传

输与分配的平均损失，单位为%。

十一、泄露排放量

船舶靠港使用岸电项目有可能导致上游部门在开采、加

工、运输等环节中使用化石燃料等情形，与项目减排量相比，

其泄漏较小，忽略不计。

十二、碳普惠行为减排量核算

碳普惠行为的减排量为基准线排放量与碳普惠行为排

放量的差值。

y y yER BE PE  （4）

式中：

yER — 第 y年碳普惠行为减排量（tCO2）

yBE 第 y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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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E 第 y年碳普惠行为排放量（tCO2）。

十三、数据来源及监测

1.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使用的数据参数缺省值如下表所示。

表 2 , ,fuel i yNCV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表 3 2, ,CO i yEF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参数/数据 , ,fuel i yNCV

描述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基准线船

舶消耗化石燃料的净热值

单位 GJ/t

所使用的数据来

源

国家文献数据或 IPCC缺省值，柴油净发

热值缺省值为 43.0TJ/Gg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基准线排放量

其他说明 —

参数/数据 2, ,CO i yEF

描述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基准线船

舶消耗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

单位 tCO2/GJ

所使用的数据来 国家文献数据或 IPCC缺省值，柴油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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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tIR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表 5 , ,elec i yEF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源 的缺省碳排放因子为 20.2 kg/GJ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基准线排放量

其他说明 —

参数/数据 tIR

描述
基准线情景下 t年基准线船舶的技术改进

因子

单位 —

所使用的数据来

源

技术改进率应用于每一日历年，对于基准

线所有船舶类型来说其技术改进因子额

缺省值为 0.99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基准线排放量

其他说明 —

参数/数据 , ,elec i yEF

描述
第 y年碳普惠行为下船型为 i的项目船舶

所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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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i yTDL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表 7 , ,fuel i ySFC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单位 kgCO2/kWh

所使用的数据来

源

生态环境部最新公布的浙江省或其他碳普

惠合作地区电网碳排放因子，其中浙江省

为 0.5153 kgCO2/kWh（2022）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项目的碳普惠行为排放量

其他说明 —

参数/数据 1 ,i yTDL

描述
第 y年碳普惠行为下为船舶供电的电力技

术传输与分配的平均损失

单位 %

所使用的数据来

源

采用国家权威机构公布值；或根据“电力消

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

工具”采用缺省值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项目的碳普惠行为排放量

其他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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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elec i ySFC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参数/数据 1 , ,fuel i ySFC

描述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基准线船

舶单位停靠时间油耗值

单位 t/h

所使用的数据来

源

该数据可由以下顺序取得：

（1）国家权威机构、交通行业等的公布

值

（2）制造厂商设计值

（3）学术研究数据

（4）IPCC或其他国际默认值

（5）抽样确定，抽样船舶采样应参照适

用的最新版本“项目活动和规划活动的采

用和调查指南”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

基准线船舶和项目船舶单位停靠时间能

源消耗比

其他说明 —

参数/数据 1 , ,elec i y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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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9 , ,PJ i yEC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描述
第 y年船型为 i的项目船舶的单位停靠时

间电耗值

单位 MWh/h

所使用的数据来

源

该数据可由以下顺序取得：

（1）国家权威机构、交通行业等的公布

值

（2）制造厂商设计值

（3）学术研究数据

（4）IPCC或其他国际默认值

（5）抽样确定，抽样船舶采样应参照适

用的最新版本“项目活动和规划活动的采

用和调查指南”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船型为 i的

基准线船舶和项目船舶单位停靠时间能

源消耗比

其他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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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目审核与核查要点

本方法学基于用户授权下项目开发主体提供的法定计量

数据在线核算减排量。若场景方为供电公司，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嘉兴供电公司（或合作区域电网公司）向碳普惠

平台提供脱敏数据；否则，项目开发主体需在用户授权下获

得相关脱敏数据，同时需保证脱敏数据对于计算减排量的有

效支撑性，并推送至碳普惠平台。

项目概述：审定与核查机构可通过查阅项目备案文件，

确定项目场址是否位于嘉兴行政区域（或合作区域）范围内。

同时，通过项目物资验收单等证明，确定项目是否采用岸电

参数/数据 , ,PJ i yEC

描述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岸基供电系统为船

型为 i的船舶的供电量

单位 MWh

所使用的数据来

源

通过岸基供电系统的供电监测系统进行

测量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 年的基准线排放量以及碳

普惠行为排放量

其他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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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靠港船舶供电。

减排量核算方法：审定与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减排量

核算报告，参照方法学提供的核算方法，确定项目的核算方

法是否准确。

审定与核查要点：审核与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设计文

件、减排量核算报告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现场走访查看岸

基供电系统的供电监测系统及证明材料，确定核算报告中监

测计划描述的准确性，核实项目业主是否按照监测计划实施

监测。

本方法学中提供的以上要点有助于全面审查和核查碳普

惠减排项目申请，并可确保方法学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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